
会费标准与管理办法

为规范本会会费收取、使用和管理，保证本会工作正常

有序开展，根据国家民政部、财政部（民发【2003】95 号）

《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结

合本会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会会员缴纳会费标准和管理办

法。

一、会费标准

理事长单位：10000 元/年

副理事长单位：8000 元/年

理事单位：3500/年

会员单位：2000/年

二、缴纳会费的期限和方式

1．新会员单位被批准入会后一个月内缴纳当年会费；

2．会员单位按年缴纳会费，每年 9 月 30 日前一次性

缴足本年度会费；

3．缴纳方式为支票，划账或现金通过银行汇入本会账

户。

户名：杭州市城镇环境卫生协会



开户行：杭州银行天水支行

账号：75308100014841

4.协会收到会费后，于 15 个工作日内，开具民政部门

统一印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

三、会费开支管理

1.必要的办公支出；

2.组织举办大型会议、行业调研、各类培训、经验推广、

信息沟通及考察交流等活动的开支；

3.编制刊物、发行宣传资料、协会网站建设等的成本费

用；

4.根据本会《章程》服务内容规定的其他应支出的费用。

四、会费管理

1.协会秘书处按照会员入会时间和缴费标准，提前一个

月催缴和收取会费，并开具《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

2.本会日常经费开支由秘书长审批，20 万以上开支由理

事长审批；

3.协会财务账目由专职会计负责，严格执行《民间非盈

利组织会计制度》，并向会员大会报告，接受会员大会监督；

4.会员因违反协会规定被撤销会员资格，已缴会费不予



清退；

5.对于无故连续两年不缴纳会费的会员，经理事会表决

取消其会员资格。

五、本办法经 2022 年 7 月 15 日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

过之日起实施 。

六、本办法由协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